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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網絡23條諮詢

 to: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15/11/2013 18:56

From:

To: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有關網絡23條,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
同尋釁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
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監
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
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
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
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
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
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
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
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
「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
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
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方案」。這方
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
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
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
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
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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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促成現在這個
「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
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
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
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
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
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
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我提
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
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
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



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
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
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
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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